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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防網上性誘識兒童陷阱

1、透過網上社
交平台認識

2、投其所好，
藉以與兒童
建立關係

3、提出邀約線
下見面

4、作出猥褻侵
犯行為

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香港警方與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韓國、泰國及文萊等六地警方展開「跨欄」行動，打擊兒童
色情物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香港文匯報訊 康文署推出試驗計劃，3個公眾泳灘將引進市場營運模式，分別
是馬灣東灣泳灘、屯門蝴蝶灣泳灘及南區大浪灣泳灘，藉以打造為康樂休閒及水
上活動場地。署方正邀請有興趣的商業機構或團體提交意向書，料今年內進行投
標，明年舉辦活動。署長陳詠雯表示，市場化的大前提是不影響市民免費使用沙
灘的權利。
陳詠雯昨日在電台節目中表示，被挑選引入市場營運模式的該3個沙灘各具特
色，例如屯門蝴蝶灣的日落景致吸引，附近配置大型燒烤場及公園，可舉辦大型
活動；馬灣東灣毗鄰「挪亞方舟」熱門親子地點，也能飽覽青馬大橋和汀九橋；
南區大浪灣出名是滑浪聖地。

不影響市民免費享用權利
她強調，引入市場營運後，不會影響市民免費享用沙灘的權利；至於收費水平，
也必須合理；營辦商有專業管理背景，就場地管理及市場推廣有一定質素，能提供
活動或節目等增值服務；最重要是水上安全，營運水上活動時，要確保安全。
她說：「無論你用什麼方法
來做市場經營，提供什麼類型
活動都好，都不可以影響市民
現時可以繼續享用沙灘設施作
為大前提，或令市民使用沙灘
的時間權利減少。我們不會將
公共沙灘變成一件奢侈品，即
使在市場營運模式下提供活
動，收費應該定在市民或遊客
都認為合理的水平。」
署方預計這三個泳灘往後人
流將會增加。如有機構認為除
這三個泳灘之外，有其他公眾
泳灘適合引入市場營運都可提
出，署方會持開放態度考慮。

香港文匯報訊 受中東戰事影響油價持續高企，中電連續第二個月上調燃
料費，總電費加至每度電141.6仙。中電官方網站顯示，下月的燃料調整費
為每度電40.4仙，較本月的39.8仙上升0.6仙，升幅1.5%，是繼上個月後再
次宣布上調。連同基本電費，下月淨電費為每度電141.6仙，即較本月升
0.42%。
燃料調整費會依照使用燃料（燃料、天然氣和煤炭）的實際價格和原來預
測價格作自動調整，以適時反映燃料價格的變動幅度。今次燃料調整費增
加，而主要由於天然氣燃料費增加。
至於港燈方面，在上周宣布連續兩個月下調燃料費，下月的燃料費減至每
度電26仙，原因是年初燃料成本相對低，但預告會延後反映情況，年中起燃
料費將顯著上升。

中電連續兩個月上調燃料費

康文署3泳灘料年內投標

香港文匯報訊 廉政公署昨日落案起訴兩
名保安員。其中一人涉嫌在2025年立法會
換屆選舉期間，在一個傳媒機構的社交媒體
專頁帖文留言，煽惑他人投白票；另一人則
於其社交媒體個人專頁轉載通緝犯姜嘉偉的
帖文，煽惑他人不投票。二人獲准保釋，本
月 29日分兩宗案件在西九龍裁判法院答
辯。
2025年立法會選舉提名期於去年10月24
日展開，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選舉條例》），由當日起直至投票
日（即同年12月7日）為該選舉的「選舉期
間」。首宗案件被告林國偉（38歲），任
職保安員，被控一項在選舉期間內藉公開活
動作出煽惑另一人投無效票的非法行為罪
名，違反《選舉條例》第27A(1)(b)條。

傳媒專頁留言煽惑投無效票
控罪指林國偉在選舉期間涉嫌在一個傳媒
機構的社交媒體專頁帖文留言，煽惑他人在
該選舉中投無效票。
廉署調查顯示，該帖文是一則新聞報道，
內容有關保安局局長提醒市民，煽惑他人在
選舉中不投票或投無效票屬違法行為。林國
偉涉嫌使用其個人社交媒體賬戶回覆該帖
文，留言煽惑他人在該選舉中投白票。
另一宗案件的被告為黃華光（63歲），
同樣任職保安員，被控一項在選舉期間內藉
公開活動作出煽惑另一人不投票的非法行為
罪名，違反《選舉條例》第27A(1)(a)條。控
罪指黃華光涉嫌在選舉期間在其社交媒體專
頁轉載一則煽惑他人在該次選舉中不投票的
帖文。
廉署調查顯示，黃華光轉載的帖文由姜嘉
偉發布。
廉署早前已獲裁判官簽發手令，通緝已離
港的姜嘉偉。姜嘉偉面對兩項在選舉期間內
藉公開活動作出煽惑另一人不投票的非法行
為罪名，違反《選舉條例》第27A(1)(a)條。
廉署發言人強調，在選舉期間內公開煽惑
他人不投票或投無效票，均屬違法。廉署定
必果斷執法，以確保香港公共選舉不受他人
干擾，並得以公平、公開和誠實地進行，絕
不姑息任何人破壞或干擾選舉。廉署提醒市
民切勿以身試法，參與違法行為。

涉煽惑投白票或不投票 兩保安被廉署起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龍）立
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昨日開會討論
勞工處有關勞工法例的執法情況。
勞工處表示，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實
施兩年半以來，共接獲逾千宗投
訴，逾半數於去年9月或之後接獲，
加上部分個案涉及多個投訴事項並
牽涉不同的執法部門，需時作全面
調查。勞工處至今已完成調查約287
宗個案，部分已向涉嫌違規的僱主
發出警告信，或向被定罪的僱主施
加行政制裁，包括暫停輸入勞工的
資格、撤銷已獲輸入勞工的批准，
以及拒絕處理他們隨後提交的輸入
勞工申請等。

勞工處：證據足夠即檢控
勞工處副處長何錦標於昨日會議
上強調，重視每宗投訴並會作出跟
進，有需要時會巡查及會見投訴人
並進行搜證，判斷僱主或職業介紹
所有否出現違規情況，「如情況輕
微會作出口頭警告，稍為嚴重的會
作書面警告，有足夠證據就會提出
檢控。」

對於有立法會議員關注特區政府
近年增加網上投訴的渠道，期望政
府善用AI等技術，識別出緊急及嚴
重個案，從而讓調查或執法資源優
先處理。何錦標回應指出，收到每
宗投訴後都會第一時間了解及檢視
投訴內容，從而作出適當的跟進部
署，未來會考慮應用科技提升調查
等各方面的工作效率。
有立法會議員認為，近年對輸入

外勞的僱主施加行政制裁的宗數持
續上升，屢禁不止，擔心勞工處對
違規僱主的懲處阻嚇力不足。何錦
標回應指出，行政制裁的宗數提
升，正顯示勞工處加強力度，高度
重視收到的投訴或涉嫌違反計劃規
定的個案。他表示，行政制裁個案
分為兩大類：一是僱主違反一些勞
工法例或入境法例而被定罪；二是
本地僱員投訴僱主輸入勞工後對其
解僱或僱主沒有符合計劃的規定。
勞工處會透過暫停或終止已提交的
申請，以及拒絕受理相關僱主隨後
提出的申請，相信是較為平衡的懲
處方法。

輸入外勞接逾千投訴
近300宗完成調查

●3個公眾泳灘將引進市場營運模式，包括南區
大浪灣泳灘。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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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28日（星期二）●責任編輯：王里A12 港聞

兒童權益愈來愈受社會重視，但製作、販賣、發放網上兒童色情物品已成為跨國「黑

灰產業鏈」，香港警方已加入「國際刑警受害者辨識工作小組」，識別及拯救兒童受害

人，並與國際刑警和海外執法機關透過情報交流和聯合行動，打擊相關犯罪。香港警方

與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韓國、泰國及文萊等另外六地警方，於上月23日至本月

17日展開代號「跨欄」行動，共拘捕326人，他們涉嫌製作或藏有兒童色情物品及犯

下其他性罪行。其中，在香港有9名男子被捕，當中一人還涉嫌多次非禮12歲男童。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嚴打兒童色情 七地警共拘326人
港拘9男 28歲男涉網誘非禮12歲男童

七地警方在「跨欄」行動中，共拘捕326人，年
齡介乎12歲至72歲，共檢獲281部電腦、平

板電腦或者外置儲存裝置，以及340部手提電話。
其中，香港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於本月
14日聯同五大總區人員展開突擊搜查，共拘捕9名
年齡介乎18歲至61歲的本地男子，他們涉嫌管有
兒童色情物品及非禮。

港警檢逾200段影片相片
香港警方在疑犯身上及其處所共檢取15部電腦或
外置儲存裝置，以及8部手機。經初步檢驗，該些
數碼裝置內含逾200段兒童色情影片或相片。初步
調查顯示，被捕人透過社交媒體平台、網站或點對
點分享軟件等不同渠道下載有關兒童色情物品，並

儲存在電腦裝置或電話內。
其中一名28歲被捕男子除藏有兒童色情物品外，

有情報指一名受害男童曾被該男子非禮。本月14
日，重案組探員持法庭搜查令進入該男子位於元朗
的單位，在科技調查及應變小組人員協助下，在其
電腦內檢獲逾20段兒童色情影片或照片。調查發
現，該名28歲男子曾於2023年至2024年間，多次
非禮一名當時只有12歲的男童。警方於本月16日
起訴該男子，並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

籲家長留心子女上網情況
本案中，疑犯與受害男童透過社交平台認識，起

初雙方僅在網上聊天，疑犯投其所好並發展共同興
趣，後來在線下見面並非禮男童。

警方表示，國際刑警性侵犯兒童電腦影像資料庫
已有逾75個國家及地區參與，成功識別及拯救逾
62,400名受害兒童，識別及拘捕逾25,600名施害
者。香港警務處會繼續積極透過國際合作，保護兒
童安全。
香港警方重申，無論是製作、發布或管有兒童色

情物品，均屬嚴重罪行，製作或發布更是罪加一
等。根據現行法例，任何人管有兒童色情物品，最
高可被判監5年及罰款100萬元；而任何人製作及
發布兒童色情物品，最高判監8年及罰款200萬
元。
警方呼籲市民切勿下載、複製或者上傳任何兒童

色情物品，家長應留意子女使用社交媒體的習慣及
情況，避免子女墮入不法之徒的陷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網上性誘
識兒童罪行，在全球範圍均見上升趨勢。
香港警方去年共錄得62宗兒童色情物品案
件，當中逾 60%（38宗）與網上活動有
關，犯案者主要透過交友平台、社交程式
或網上遊戲等，從線上認識受害兒童。雖
然案件數量較2024年減少18宗，但與網上
活動相關的案件比例微升，反映涉及網上
性誘識兒童仍存在頗高風險，而受害兒童
主要是女性，逾70%年齡介乎12歲至15
歲，年齡最小僅9歲。

網上交友索私密照再勒索
在62宗兒童色情物品相關案件中，17宗
涉及利用或促致兒童製作色情影像，當中
逾75%（13宗）的犯案者會先在線上接觸
受害兒童，再利用其未成熟的心智發展網
上情侶關係，以誘使提供私密影像。
大部分受害兒童在發送私密照片後，並
未即時意識事態嚴重，以為沒有發送顯示
自己容貌的照片，或使用一個「閱後即
刪」的功能便沒有問題。但事實是不法之
徒在初期溝通時，已掌握受害人的背景，
甚至用其他方法截取其私密影像。一旦取
得受害人的裸露影像，便會藉此勒索、作
進一步性侵，甚至向受害人索取金錢。

籲受害人勇於發聲
警察臨床心理學家馮浩堅昨日表示，警
隊與香港大學、樹仁大學進行聯合問卷調
查，發現15%受訪者承認曾使用兒童性剝
削物品，包括兒童色情物品，但實際數字

可能更高，因網絡的隱秘性高，侵害者易於大量接
觸兒童。「性誘識通常始於沒有傷害性、純粹談
話，其後逐步升級，受害兒童往往感到困惑，未知
發生何事，甚至會自責，因此受害人往往不敢發
聲，不向他人透露。」馮浩堅強調，其實責任永遠
在侵害者身上，呼籲受害人勇於發聲。

使用兒童色情物品者逾六成感孤獨
研究發現，使用兒童色情物品的人不僅對女童有
性幻想，對男童亦有性幻想。侵害者來自社會不同
階層，有不同收入及教育程度，使用者普遍對兒童
帶有更多扭曲性的思想，包括合理化侵害行為，甚
至否認其對兒童的傷害。該類人中，逾60%感到孤
獨，處理壓力方式較為負面，建議有此困擾的人及
早尋求專業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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